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8號

原      告  鄭筱蓁  

被      告  吳俊毅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陸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9月2日請被告估價臺南市

○○區○○街000巷0號房屋的維修工程，估價約新臺幣(下

同)200,000元，於110年9月10日付款完畢，於111年1月12日

進場開始施工，原本被告口頭說111年12月31日會完工，結

果沒有完工，又說112年12月31日會完工，到現在113年還是

沒有完工，這期間被告一直拖，沒有想要處理，每次都要原

告去詢問什麼要施工，或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原告有

以通訊軟體LINE催被告，被告有答應113年5月15日要完工，

但是至今都沒有到場施工，一次都沒有來。原告依民法第

497條規定請求，工程項目如同113年7月15日補正狀所檢附

估價單兩張所示的工項，估價單是原告另外找人來做的。並

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0,000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

狀作何聲明及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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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按工作進行中，因承攬人之過失，顯可預見工作有

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

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

依照改善或履行者，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

其危險及費用，均由承攬人負擔，民法第497條第1、2項定

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

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之「自認」，係指一方

當事人對於他方所陳述不利於己之事實加以承認之謂。另當

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

認。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不在此限。當事人對於他

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

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一項之規

定。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民

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照片、估價單、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為證。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

日不到場且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及

第3項規定，對原告所主張前揭事實，應視同自認。據此，

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信。從

而，原告依民法第49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費用160,000

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屬同法第427條第1項之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但此僅在促請

注意，本院毋庸另為准駁之諭知。)。本院並依職權，宣告

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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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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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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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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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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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8號
原      告  鄭筱蓁  
被      告  吳俊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陸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9月2日請被告估價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房屋的維修工程，估價約新臺幣(下同)200,000元，於110年9月10日付款完畢，於111年1月12日進場開始施工，原本被告口頭說111年12月31日會完工，結果沒有完工，又說112年12月31日會完工，到現在113年還是沒有完工，這期間被告一直拖，沒有想要處理，每次都要原告去詢問什麼要施工，或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原告有以通訊軟體LINE催被告，被告有答應113年5月15日要完工，但是至今都沒有到場施工，一次都沒有來。原告依民法第497條規定請求，工程項目如同113年7月15日補正狀所檢附估價單兩張所示的工項，估價單是原告另外找人來做的。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0,000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工作進行中，因承攬人之過失，顯可預見工作有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危險及費用，均由承攬人負擔，民法第497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之「自認」，係指一方當事人對於他方所陳述不利於己之事實加以承認之謂。另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不在此限。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照片、估價單、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證。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且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對原告所主張前揭事實，應視同自認。據此，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費用160,0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屬同法第427條第1項之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但此僅在促請注意，本院毋庸另為准駁之諭知。)。本院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8號
原      告  鄭筱蓁  
被      告  吳俊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陸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9月2日請被告估價臺南市○
    ○區○○街000巷0號房屋的維修工程，估價約新臺幣(下同)200
    ,000元，於110年9月10日付款完畢，於111年1月12日進場開
    始施工，原本被告口頭說111年12月31日會完工，結果沒有
    完工，又說112年12月31日會完工，到現在113年還是沒有完
    工，這期間被告一直拖，沒有想要處理，每次都要原告去詢
    問什麼要施工，或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原告有以通訊
    軟體LINE催被告，被告有答應113年5月15日要完工，但是至
    今都沒有到場施工，一次都沒有來。原告依民法第497條規
    定請求，工程項目如同113年7月15日補正狀所檢附估價單兩
    張所示的工項，估價單是原告另外找人來做的。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160,000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
    狀作何聲明及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
    明文。又按工作進行中，因承攬人之過失，顯可預見工作有
    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
    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
    依照改善或履行者，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
    其危險及費用，均由承攬人負擔，民法第497條第1、2項定
    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
    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
    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之「自認」，係指一方
    當事人對於他方所陳述不利於己之事實加以承認之謂。另當
    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
    認。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不在此限。當事人對於他
    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
    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
    。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照片、估價單、通訊軟體對
    話紀錄為證。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
    日不到場且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及
    第3項規定，對原告所主張前揭事實，應視同自認。據此，
    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信。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49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費用160,000元，
    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屬同法第427條第1項之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但此僅在促請
    注意，本院毋庸另為准駁之諭知。)。本院並依職權，宣告
    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8號
原      告  鄭筱蓁  
被      告  吳俊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陸萬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陸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9月2日請被告估價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房屋的維修工程，估價約新臺幣(下同)200,000元，於110年9月10日付款完畢，於111年1月12日進場開始施工，原本被告口頭說111年12月31日會完工，結果沒有完工，又說112年12月31日會完工，到現在113年還是沒有完工，這期間被告一直拖，沒有想要處理，每次都要原告去詢問什麼要施工，或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原告有以通訊軟體LINE催被告，被告有答應113年5月15日要完工，但是至今都沒有到場施工，一次都沒有來。原告依民法第497條規定請求，工程項目如同113年7月15日補正狀所檢附估價單兩張所示的工項，估價單是原告另外找人來做的。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0,000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及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工作進行中，因承攬人之過失，顯可預見工作有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承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危險及費用，均由承攬人負擔，民法第497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之「自認」，係指一方當事人對於他方所陳述不利於己之事實加以承認之謂。另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但因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不在此限。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但不到場之當事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第3項亦有明文。
(二)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照片、估價單、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為證。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且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對原告所主張前揭事實，應視同自認。據此，本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可信。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9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費用160,00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本件係屬同法第427條第1項之簡易訴訟事件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但此僅在促請注意，本院毋庸另為准駁之諭知。)。本院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盧亨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臺南市○○路0段000
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彭蜀方


